
 

 

 

 

绵环验〔2017〕22 号 

 

绵阳市环境保护局 
关于同意绵阳市城市重点工程建设办公室
涪城区特殊教育学校出入通道项目 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意见 

 

绵阳市城市重点工程建设办公室： 

你单位建设的涪城区特殊教育学校出入通道项目，位于

绵阳市涪城区御营坝片区。该项目为新建道路，由石塘 6 号

路延伸段（以下简称为 A 段）和特殊教育学校支路（以下简

称为 B 段）两部分构成，A 段起于接石塘 6 号路，终于御营

微波塔处，全长 253.048 米，路宽 20 米，双向 4 车道，B 段

起于与 A 段道路交汇处，终于涪城区特殊教育学校大门，全

长 206.5 米，宽度 9 米，双向两车道，道路等级均为城市支

路，改性沥青混凝土路面，设计时速 20 千米/小时，场地边

坡治理设计总长度为 133.2 米，以及配套照明工程、交通工

程、绿化工程、排水工程及其它管线工程等。该项目执行了

环境影响评价制度，环保审批手续齐全。经现场检查，无环



境遗留问题。基本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，同

意该项目通过验收。 

 

 

绵阳市环境保护局 

2017 年 1 月 19 日 


